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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予流程：

三次学位会审核：所级（12月初）、学科群（12月中下旬）、校级（1月初）

毕业时间：2026年1月4日

借学位服：G楼120室找宿管刘芳老师借出使用，工作日下午15:00-17:00

领取双证：sep就业管理+OA系统办理离所；（党员毕业生务必先落实党组织关系转出）

确有入职需要的，可以先使用双证复印件或扫描件。电子版只是纸质版的扫描件。
借双证原件：借条写清楚事由、预计归还时间，最长借出1个月，导师、毕业生签字。

他人代领：提供双方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模板见打包文件）

4.1 毕业离所手续



3 4.1 毕业离所相关节点

p 离所前提
Ø 请与导师交接好组内仪器、物资、实验记录、原始数据、归档资料、文献卡片、

以导师名义所作借款、未报销的票据等。请与秘书老师完成相关工作的交接。

p 餐卡余额（便利店）：请及时结清物科餐厅挂账并退出餐卡金额。
p 所图书馆：请及时向所图书馆归还图书。
p 门禁权限（综合处黄明晖）：离所后将关闭权限。
p 宿舍退宿（G120刘芳）：一般夏季6月30日前，冬季春节前，以宿管通知为准。

p 医务室报销
Ø 可报销6月30日产生的医疗费，并最晚于7月10日/12月14日前往医务室报销；夏、

冬季毕业生的时间点相应差半年。如有问题，请电话联系82649558。

p 所内邮箱使用期限
Ø 离所日期六个月后关闭，如有其他需求，请电话联系所网络中心82649095。



4 

1、根据专利法第六条及实施细则第十二条规定，退休、调离原单位后或者劳动、
人事关系终止后1年内作出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
务有关的发明创造，属于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原单位。
2、学生对其接触到的研究所的未披露信息，包括商业秘密、技术秘密、未公开的
知识产权文件等负有保密义务，该保密义务不随毕业而结束。
3、学生无论何种原因离开研究所，应将含有保密信息的所有记录和资料（包括任
何形式的）交还给研究所，不得存留任何复制品，并且保证“已将工作记录和资
料全部归还，且未留任何复印件及复制品”，否则不予办理离所手续。

4.1 毕业离所知识产权提醒



5 4.1 毕业离所手续

流程走到学籍审批，
才算办完离所

党组织关系转出
见下页



6 4.1 毕业离所手续

党组织关系转出步骤

1、确认拟转入党组织关系抬头和去向后，
2、请先前往所属支部（如表面室）开具给所党办的介绍信A，
再前往M221房间党委办公室办理党组织关系介绍信B。
3、填写格式为“抬头：XXX；去向：XXX”；
     2 填抬头，1、3填去向
4、如委托他人办理，还需要告知受托人本人性别、身份证号、
年龄、民族、是否为正式党员、手机号、常用邮箱。
5、介绍信办理后，请尽快返回党组织关系介绍信回执。如有问
题，请咨询党委办公室李凡老师：82649308。

6、如非中共党员，则填无。

如接收方需要党员档案复印件或扫描件，请联系研究生部借出
使用后归还。
尽量在派遣（档案寄出）前办好，否则档案寄出后影响借阅



7 4.2 毕业派遣介绍

派遣：
   派遣是指毕业生落实接收单位，学校为其出具就业报到证，并在其毕业后将其人事

关系转入接收单位的就业形式。一般说来，要求用人单位能够解决毕业生的户口、
档案问题(单位不解决户口、档案的，不能派遣，只能二分)。

注意：2023年1月1日起北京市教委不再受理就业报到证的办理，2023年1月起毕业生不再发放报到证。

二分/回原籍：
   指毕业时未落实就业单位或落实了灵活就业单位（单位不解决户口、档案）、准备

毕业后再参加研究生考试或申请出国等原因，学校按照国家有关政策，将毕业生的
人事关系派遣回生源地区，由当地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继续落实其就业或提供服务
的一种方式。

     北京市生源毕业生二分，就业单位自2019年起改为“北京市XX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北京
生源本地居民户口派遣到京外单位可以不迁户口; 北京集体户口派遣到京外单位必须迁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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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学生填报提交的三方签约数据就是将来的派遣数据，学生只需填报一次，提交数据后到

派遣时签约单位或签约数据如果没有变化、修改，可以在需要派遣时（春季毕业生1月开始派遣

、夏季毕业生6月底开始派遣）直接选择提交“户档手续办理”、研究所审核后上报就业指导中

心、就业指导中心审核修改后上报北京市教委。
      3、如果提交毕业去向数据后变更就业单位或需要修改数据信息的，在选择提交派遣户档数
据之前学生可以自己修改、重新提交。

      4、学生签约或收到offer时，先提交“三方协议申请书”或“毕业去向登记”，联系研究生

部审核，用于统计签约率。

      5、派遣流程：提交毕业去向登记，+ 户档手续办理。派遣后由研究生部按照系统填写地址

邮寄档案。如有填错，将正确邮寄地址发给研究生部。

4.2 毕业派遣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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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毕业生主要毕业去向含：

1、签就业协议形式就业        2、博士后入站

3、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        4、出国、出境

5、研究生（考博士，户档转到录取院校）

1) 签就业协议形式：（1）与就业单位签订省级就业部门统一制定的就业协议书，且盖有单位人力资源人事

部门公章或单位行政公章；（2）具有人事调配权限的单位出具的接收毕业生及其人事关系档案、户口、

党团组织关系等的录用接收函；

单位能解决户口、档案接收，如企业、研究机构、博士后入站等

2) 签劳动合同形式就业：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户档回生源地或其他托管地。

3) 其他录用形式就业：用人单位不签订就业协议或劳动合同，仅提供聘用证明、工资收入流水等证明材料。

4) 出国、出境：毕业生出国、出境深造，户档需要转回生源地。

签三方协议

不签三方，户
档回原籍

4.2 毕业去向介绍



10 4.2 毕业去向介绍

毕业去向 毕业去向界定 签约/派遣审核依据

签就业协议形式

(1) 就业单位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
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

录用函、录用通知邮件等

(2)具有人事调配权限的单位出具的接收毕业生及其
人事关系(档案、户口、党团组织关系等)

依据用人单位出具的录用接收函、
公示

(3)定向培养毕业生回原定向培养单位(地区) 定向协议

(4)部队招收军士或文职人员 依据招收军士或文职人员协议

(5)出国、出境就业 国(境)外出具接收证明

 签劳动合同形式 不解决户档，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

其他录用形式 不签订就业协议或劳动合同，仅提供聘用证明  聘用证明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科研助理、
管理助理

科研助理、管理助理
 依据用人单位出具的证明，薪酬
需达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博士后入站
 劳动（聘用）合同、协议书、接
收函、商调函

基层 选调生 录用文件、接收证明、公示材料

升学 研究生（境内），境外留学 录取通知书、调档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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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遣 档案和户口迁移到工作单位 签三方协议，并解决户口

二分 档案户口回生源地 签劳动合同，出国出境，创业

升学 档案和户口迁移到升学单位
档案户口回生源地

国内继续读博
国外继续读博

定向 档案回原单位，不涉及户口 定向，在职

4.2 户档去向

注意事项：

1、学籍变成已毕业之后才能有权限进行信息填报

2、时间节点：一般开始时间为6月底或7月初（冬季为1月初）

3、派遣信息的填写必须准确

4、学生填报完成之后，研究生部审核并提交至国科大，再提交至北京市教委

5、派遣最晚时间是毕业2年内，未及时派遣请先提交签约数据

6、档案最多保留2年，逾期派回原籍，其中若出问题，后果自负



12 4.3 毕业派遣网上填报入口（旧系统已关闭）

1

3

4

5

数据填写完毕后选择“提交签约数据”，
可以领三方协议
在需要派遣时再选择“提交派遣数据”

1、选择“学籍管理”图标

2、选择“档案管理”
3、档案操作“填写”
4、选择“毕业生基本信息表”

2

5、核对基本信息后“填报派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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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录 sep.ucas.ac.cn，输入账号和密码并完成验证-点击“就业管理”图标-选择“手续办理”；

2、进入就业信息网 https://job.ucas.ac.cn，点击“学生登录”，进入登录页面，输入账号和密
码并完成验证-点击“就业管理”图标-选择“手续办理”。

4.3 毕业派遣网上填报入口（新就业系统）



14 4.3 毕业派遣网上填报入口（新就业系统）

● 就业手续1——个人信息完善

仅需填写带"*"字段

● 就业手续2——毕业去向登记

1、领取三方：上传录用offer等
单位证明

2、毕业去向登记信息编辑：
修改公司信息&重新上传盖章
的三方协议

3、重选就业类型
签就业协议改成博士后进站、
签就业协议改为研究生等按需申请三方协议

按需申请就业推荐表

 毕业派遣登记   



15 4.3 毕业派遣网上填报入口（新就业系统）

● 就业手续2——毕业去向登记

毕业去向 签约上传材料 派遣上传材料

博士后入站 录用offer
留所做博后直接找研究
生部领三方协议

上传盖好章的三方协议
或进站审核表

签就业协议就业 录用offer、网页公示、
录用证明材料、录取通
知书、调档函等

盖好章的三方协议
或劳动合同

出国出境就业 录用offer等 录用offer等

国内升学 录取名单公示等 录取通知书或调档函

填写完就业去向登记信

息下一步根据信息提示找

到对应的模块填写内容

暂缓派遣：北京、上海就业落户，必须上传接收函后再提交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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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手续3——户档手续办理

毕业生如目前已能确定户口

和档案派遣去向，现在就可

填写户档信息。

首先确认毕业去向，然后填写户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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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派遣系统中需要提交一份电子版签约材料：

    签约数据

    聘用通知/录用offer/邮件/聘用公示名单/调档函等扫描件

    派遣数据（需要上传多份的，可以合成一个pdf上传）

    博士后入站的上传三方协议或博士后进站审核表，博士后不需要进京/沪函；

 （非京、沪）就业：户口、档案迁到单位的上传三方协议；

 （非京、沪）就业：签劳动合同二分回原籍的上传劳动合同；

         【原籍在北京或上海的（北京、上海生源），上传毕业生的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

    就业：北京、上海落户的上传进京函或进沪函，不用上传三方；

    只落户不就业的上传落户地人设部门接收函；

    出国、出境的上传国外大学或就业单位offer。

4.4 签约、派遣数据填报步骤



18 4.5 户档办理说明

1、明确用人单位能否解决户口档案

2、按需领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盖章后扫描重复使用

3、凭offer提交签约数据+预毕业信息导师通过，领取《三方协议》

4、毕业日期后开通派遣渠道，网上填报派遣信息

毕业后户档办理流程：

5、档案由研究生部寄送（高校毕业生专用EMS，寄机要提前说明）

6、（仅户口在国科大集体户口学生）领户口页、迁移证

     第一、二批集中办理，按通知时间填派遣数据后在研究生部领取

其余批次自行办理：①网上申请②户籍办开介绍信③派出所开迁移证

sep系统->办事大厅->毕业生户口迁出申请，

去户籍办（82640433，青年公寓东平房131室）开介绍信，

带上介绍信去中关村派出所开户口迁移证。



19 4.5 户档办理说明——集中迁出

户口集中迁移流程（7月4日、7月11日提前两次数据）

1、国科大sep网上办事大厅《应届毕业生户口批量迁出申请表》申请

2、等研究生部收到户口迁移证或户口卡和集体户首页后联系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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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届毕业生户口批量迁出申请表》申请

4.5 户档办理说明——集中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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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迁移流程：

1、国科大sep网上办事大厅申请

2、持相关材料先去国科大户籍办开介绍信

3、再去中关村派出所，得到户口迁移证/户口卡

（北京市落户只需户口卡和集体户口首页）

sep 
办事大厅

4.5 户档办理说明——日常迁出

京外落户 北京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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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流程：

1、落实档案去处，请联系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或就业服

务中心，询问档案寄送单位、地址、电话 (邮编、联系人-档案室）

2、落实户口迁移的详细地址，一般为父母家户口地址，请联系

当地派出所可否接收

自己联系生源地就业工作主管部门，确认是否可接收档案

务必核实电话准确，否则
档案丢失后果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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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口迁移流程（户口在国科大集体户口参考）：

1、国科大sep网上办事大厅-户籍业务申请

2、持相关材料先去国科大户籍办（82640433）

（青年公寓东平房131室）

3、再去中关村派出所，得到户口迁移证

（北京市落户只需户口卡）

户口迁移需要的相关材料：

1、签三方（派遣）

落户北京/上海还需进京接收函

2、出国出境/签劳动合同/自主创业（二分）

持 （需盖章，模板见打包材料）

3、考博（升学）接收学校开具的准迁证明

4.5 户档办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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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站审核表找研究生部
盖章；
若单位要求有校级就业
部门盖章，研究生部盖
完后找国科大就业指导
中心盖章（青年公寓东
平房129）

4.6 填报参考-国内博士后入站



25 

接收函文件名：姓名+物理所+进京/进沪接收函

北京

北京

上海

上海

4.6 填报参考-签三方协议-去公司

上海



26 4.6 填报参考-上海落户个人信息表

红色内容
如实填写

此处暂空不填
请找研究生部

上海落户个人信息表各部门盖章顺序：

1、填写好的表格至研究生部盖章（M229）；

2、持研究生部盖章的材料去国科大就业指导中心；

3、最后将材料邮寄至教务部盖章，留下联系方式、收

件地址等待寄回。

国科大就业指导中心（就业材料盖章）：

中关村东路80号中国科学院大学东平房105室

教务部地址（成绩单、个人信息表等盖章）：

教务部   010-69671069/69671070  北京市怀柔区雁栖湖

东路1号中国科学院大学行政办公楼213室/21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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